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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公司”或“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华友钴业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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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工程进度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1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

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10 万吨三

元前驱体材料一

体化项目 

630,785.00 289,000.00 245,600.00 84.98% 

3,041.06 

2 

年产 5 万吨（镍金

属量）电池级硫酸

镍项目[注 1] 

144,072.00[注
2] 

114,681.31 58,305.75 50.84% 

3 

年处理 15,000 吨

电池绿色高值化

综合循环建设项

目 

13,938.00 9,583.00 - - 

4 

年处理 12,000 吨

电池黑粉高值化

绿色循环利用项

目 

63,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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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日期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

元正极材料、10 万吨三元前驱

体材料一体化项目 

2024 年 5 月 202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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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

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作为华友钴业的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专

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项目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

总额和投资项目内容的变更，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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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  夏                           王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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